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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5) 

有关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二十周年背景下进一步执行该行动 

纲领的一般性辩论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研究和调

查基金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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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1. 根据就《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前景开展的辩论，妇女研究和

调查基金会作为来自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43 个国际和区域艾滋

病毒/艾滋病、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网络的协调员和代表——“南方的战

略：在艾滋病毒/艾滋病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之间建立协同关系”——申

明，如果不能保障允许妇女行使包括性权利和生育权在内的基本人权的基本条

件，就无法促进妇女的健康或遏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疫情。因此，妇女研究和调

查基金会敦促各国政府和捐助方： 

• 通过但不仅限于 2014 年人发会议二十周年，重申执行《人发会议行动

纲领》的重要性，以此有效推动实现对妇女和女孩普及预防、治疗、

护理和支助，并遏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疫情；在进一步执行该行动纲领

以及规划、执行和评估帮助所有人满足其健康和教育需要的政策、方

案和服务过程中，促进民间社会，特别是青年、妇女和 WLWHA 积极参

与。(《行动纲领》7.47 和 8.7，1994 年；重大行动 80，1999 年) 

• 作为一项人权，加强、扩大和增加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女同性恋、

女孩、青少年以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感染者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

务的机会，包括计划生育方案和用品，诸如紧急避孕以及男用和女用

避孕套(《行动纲领》7.16，1994 年)。在很多国家，避孕普及率仍然

很低，必须予以提高，以满足未得到满足的计划生育需要。各个地区

的计划生育需要仍然居高不下，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该地

区，“每四名已婚或与他人同居的妇女中就有一名存在未得到满足的

计划生育需要，该数据自 1995 年起几乎没有变化”(非洲经委会，

2009 年：“评估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 特别是通过提供常规和紧急产科护理以及安全堕胎，降低产妇死亡

率。如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所承认，降低产妇死亡

率和改善生殖健康方面的进展缓慢，这令人无法接受。需要加速改善

保健服务，以降低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产妇死亡率，这些

地区的产妇死亡率最高。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产妇死亡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不安全堕胎。2003 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 2 000 万起不安全堕

胎——其中 98%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产妇死亡人数占全球总

数的 13%(卫生组织，2007 年：“不安全堕胎。2003 年关于不安全堕

胎率和相关死亡率的全球和区域估计数”)。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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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青少年(15 至 24 岁)，特别是年轻妇女和女孩获得保密且对性别问

题有敏感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的服

务，并确保消除妨碍向青少年提供这些服务的法律和社会障碍(《行动

纲领》7.45，1994 年)。仍不能保障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的青少年获得这些服务和避孕方法，包括男用避孕套。然而，

这些服务和方法是青年就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做出知情决定，降低感染

艾滋病毒的可能性，以及降低青少年生育率所必需的。 

• 增加用于加强保健系统的资源，以保障普及艾滋病毒预防、治疗、护

理和支助服务，特别是逐步扩大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获得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的机会。妇女必须获得优先权，因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供应

短缺和缺乏供资经常使得男子先于妇女获得药物。妇女获得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尤为重要，因为这既关系到儿童的存活，又保证了母亲的生

命和健康。确保服务特别是为妇女及其配偶提供自愿艾滋病毒咨询和

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则根据《预防幼儿经母体感染附加倡

议》，对其进行艾滋病毒垂直传播方面的治疗，并尊重妇女自行决定

是否、何时及与谁生育子女的生殖权利(《行动纲领》8.34，1994

年)。 

• 保证从性别和人权角度对在校和不在校的所有青少年男女提供涉及艾

滋病毒传播及预防的全面的性教育，以实现 1999 年人发会议五周年

“重大行动”和 2001 年 6 月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关于艾滋病

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设定的 95%的目标(《行动纲领》7.47，

1994 年；重大行动 70，1999 年)。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即使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开展全面的性教育，但绝大多数国家并

未开展此类教育。这体现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艾滋病毒/艾滋病

具有全面和正确认识的青年(15 至 24 岁)人数很少。 

• 消除针对广大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并应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全球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呈上升趋势，这是对妇女人权的重

大侵犯，也是增强妇女权能的一项主要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肢体暴

力和基于性别的性暴力主要由亲密伴侣或配偶所为。性别不平等和暴

力侵害妇女加剧了特别是保持异性性关系的妇女和女孩感染艾滋病毒

的情况，并剥夺了妇女的完整性，使其不能全面行使各项权利。必须

消除造成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而且必须保障

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健康权利、就业权利以及购买、持有和出售私有

财产的权利(《行动纲领》4.4 和 4.6，1994 年)。 

 


